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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05)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之初步公告  

(以港幣列示 )  
 

董事會謹此宣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該

業績已由香港執業會計師  —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

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並經審核委

員會審閱，且無不同意見。該會計師事務所之無修訂的審閱報告刊載於即將發送予本

公司成員的中期報告內。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48,202  151,747  

服務成本   (48,417 ) (48,429 ) 
      

      

毛利   99,785  103,318  

其他收入  5(a) 8,561  11,438  

其他虧損淨額  5(b) –  (1 ) 

行政費用   (18,641 ) (17,974 )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89,705  96,781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   (221,280 ) (568,786 )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後的經營虧損   (131,575 ) (472,005 ) 

融資成本  6(a) (3,273 ) (5,496 ) 
      

      

除稅前虧損  6 (134,848 ) (477,501 ) 

所得稅  7 (13,554 ) (13,373 ) 
      

      

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虧損       

  及全面收入總額   (148,402 ) (490,874 )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9 (0.41)元   (1.36)元   
      

      

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的詳情列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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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6,712,060    6,933,34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42,967    44,462  
          
          

    6,755,027    6,977,80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10 127,885    119,561    

已抵押銀行存款   37,033    5,6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5,358    510,838    
          
          

  720,276    636,07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19,432    18,665    

已收訂金   107,983    108,465    

長期服務金準備   3,036    2,906    

應付股息   68,400    –    

本期應付所得稅   10,019    4,773    
          
          

  208,870    134,809    
                    
          

流動資產淨值     511,406    501,26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266,433    7,479,06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200,000    200,000    

應付政府地價   1,319    1,319    

遞延稅項負債   133,842    129,674    
          
          

    335,161    330,993  
          
          

資產淨值     6,931,272    7,148,0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0,000    360,000  

儲備     6,571,272    6,788,074  
          
          

權益總額     6,931,272    7,14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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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     編製基準  

 

本公司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適用的披露

條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除依據預期於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公

司中期財務報告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相同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的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 2。  

 

本公司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要求管理層須就影響政策應用和呈報

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數額作出至目前為止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

數額。  

 

本中期業績之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 (作為比較

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該財務

報表。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之要求須就該法定財務報表作進一步披露的資料如下：  

 

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要求，本公司已將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核數師已對該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匯報。該相關的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亦無含有該核

數師在其報告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之提述；且未

載有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所指的陳述。  

 

2 .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一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修訂，這準則變化在本集團當前的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然而，這準則變化與本集團無關。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  

 

收入是指投資物業的已收及應收租金收入總額。  

 

本集團擁有多元化的客戶基礎，其中只有一名 (二零二四年：一名 )交易佔本集團收入超過 10%的

客戶。於本期間，來自該客戶的收入約 19,395,000 元 (二零二四年：18,182,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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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分部資料  

 

本集團只有單一須報告分部，即「物業租賃」。因此，這唯一須報告分部的業務分部資料與綜合

數字相同。  

 

鑑於本集團物業租賃的收入和業績均源自香港，故地區性資料並無獨立呈列。  

 

5 .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6,026  10,459  

 從控股公司收取的管理費用   600  600  

 其他   1,935  379  
       

       

   8,561  11,438  
       

       

(b) 其他虧損淨額       

 處置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  (1 ) 
       

       

 

6 .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3,132  5,354  

 其他借款成本   125  125  

 應付政府地價利息   16  17  
       

       

   3,273  5,496  
       

       

(b)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2,128  2,185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290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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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9,386  9,25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4,168  4,122  
      

      

  13,554  13,373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 16.5%(二零二四

年：16.5%)的稅率計算，惟本公司在利得稅兩級制下為合資格公司則除外。本公司應評稅溢利的

首 2,000,000 元按 8.25%稅率計算，餘下的應評稅溢利則按 16.5%稅率計算。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準

備是按二零二四年相同的基準計算。  

 

8 .  股息  

 

(a )  中期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在中期期間後宣派的中期股息      

   每股 0.14 元 (2024 年：每股 0.16 元 )  50,400  57,600  
       

       

 在中期期間後宣派的中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間終結日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公司權益股東，並於中期期間批准的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其後的中期期間批准的末期股息      

   每股 0.19 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每股 0.25 元 )  68,4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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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期間的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148,402,000 元 (二零二四年：490,874,000 元)

及已發行的普通股 360,000,000 股 (二零二四年：360,000,000 股 )計算。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可攤薄普通股。  

 

10 .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包括在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內的應收賬款 (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 )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逾期 (註 )  115,505  100,607  
     

     

逾期少於 1 個月  3,045  3,881  

逾期 1 至 3 個月  232  3,736  

逾期超過 3 個月但少於 12 個月  478  388  

逾期超過 12 個月  916  1,327  
     

     

已逾期金額  4,671  9,332  
     

     

     

應收賬款總額 (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 )  120,176  109,939  

訂金及預付款  7,709  9,622  
     

     

 127,885  119,561  
     

     

註 :  這數額包括租賃所涉及的激勵措施的未逾期應收賬款 111,134,000 元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98,691,000 元 )。該應收賬款的本期間變動只會影響本集團在會計上的收入，而不會對其

合約性現金流量造成影響。  

 

應收賬款一般在每月首日到期，還款寬限期一般為十天至十四天，逾期會徵收利息。本集團會在

適當的情況下對逾期欠款債務人採取法律行動。  

 

11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所有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預計於一年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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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評論  

 

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為 89,7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7.3%。該下跌是由於國際廣場於本期間之租

金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以及利息收入因利率下降而減少所致。  

 

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投資物業估值虧損為 221,300,000 元，去年

同期錄得之估值虧損則為 568,800,000 元。該估值變動只會影響本集團在會計上的

溢利或虧損，而不會對其現金流量造成影響。  

 

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本集團之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為 148,400,000

元，去年同期權益股東應佔虧損則為 490,900,000 元。  

 

  國際廣場是一個設有零售商舖、娛樂消遣場所和餐廳的綜合商舖中心。截至二零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國際廣場的租金收入約達 147,000,000 元，較去年同

期下跌約 2.3%。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國際廣場的出租率約為 74.8%(二零二

四年九月三十日：77.0%)。  

 

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 6,931,300,000 元，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7,148,100,000 元。  

 

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本公司與一間銀行訂立一份融資協議，當中包括一筆為

期三年，合共 200,000,000 元的定期貸款和一筆為期三年，合共 100,000,000 元的循

環貸款(此等貸款的利息均以浮動息率計算 )。繼第一份補充協議將融資期限延長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之後，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與該銀行訂立第

二份補充協議，將融資期限再延長三年至二零二四年十月八日。在貸款銀行同意

下，該融資期限已獲進一步延長兩年至二零二六年十月八日。於二零二五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信貸額達 200,000,000 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 元)，資本負債比率(以銀行貸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為 2.9%(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8%)。  

 

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 (戴德梁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就國際

廣場的一般樓宇及物業管理而聘用的員工不包括在內)共 34 人 (二零二四年九月

三十日：36 人 )，而於本期間之有關開支則約為 13,500,000 元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

十日：13,100,000 元)。  

 

  除本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並無因與刊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內的資料有重大的改變而須在此作出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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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利率下調、消費者信心回升，及政府推出多項措施提振經濟，香港零售市場仍面

臨嚴峻挑戰。管理層預計下半年度的國際廣場租金收入及本集團經營業績將受到負面

影響。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派發中期股息予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名列於本公司成員名

冊之成員每股 0.14 元 (二零二四年：每股 0.16 元)，並定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星期四

派付。  

 

記錄日期及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獲派前述中期股息的成員，本公司將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詳情如下。

於暫停辦理前述登記手續之期間，任何股份均不得進行過戶。  

 

送抵過戶文件*作登記之最後時限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 (香港時間)  

 

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起至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記錄日期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須送抵本公司股票登記處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

心 17 樓 1712–1716 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購回、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份，如有)。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

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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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 C1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第二部

分所有適用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  守則條文第 C.1.7 條：應就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本公司現時並無就其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投保安排。在考慮本集團的業務

性質、營運複雜性及多元性，以及管理層的密切監管和審慎作風後，董事會相信，

各董事因其董事身份而被控告或牽涉於訴訟之風險偏低，且投保所帶來之好處或

低於投保成本。儘管如此，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除適用之法例條文所

規限外，本公司須以其資產向各董事就執行其職務或與此有關的事宜而承擔或引

致的所有成本、支出、開支、損失及負債作出賠償保證。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

董事所承擔之風險屬可接受。  

 

  守則條文第 C.2.1 條：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須分開，並由兩位不同人士擔任  

 

本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由同一人兼任。為避免權力和職權集中於任何一人

身上，本公司業務之日常管理乃由執行董事分擔，目標制定及策略性的決定則由

董事會成員共同負責。此外，董事會包括三名具不同專業知識╱才能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彼等對董事會會議的積極參與及其在董事會轄下的委員會擔當的主導角

色為管理層帶來「制衡」作用，從而確保董事會之權力均衡。鑑於前述考慮，董

事會認為，主席兼任行政總裁的做法對本公司並無任何負面影響，且相信現有架

構能令本集團在迅速和有效率地作出及執行決策的同時保持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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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 D.2.2 條：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否則，須每年就是否需要增

設此項功能進行檢討  

 

本公司目前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就本公司是否需

要增設該功能作出檢討，並在考慮本集團現有情況 (如重點業務性質及地域分佈、

本集團相對小的規模及簡單的營運架構，和管理層對日常運作的密切監管及參與 )

後，確認本集團已備有足夠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並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的

即時需要。儘管如此，董事會已透過建立涵蓋整個集團的監控環境 (如通過落實舉

報政策及已清楚界定員工角色、責任及匯報途徑的程序手冊，建立以良好商業道

德及問責為基礎的企業文化 )及制定監控活動 (如對整個集團進行一年兩次的風險

評估)，以提升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的充分性和成效。此外，當本公司外聘

核數師考慮任何與審核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監控時，會將在審核中所識別出的任

何內部監控的重大缺陷向審核委員會匯報。  

 

綜觀上述考慮，以及有關現有監控機制有效性的檢討結果和可能涉及的成本，董

事會認為，在目前情況下設立及保持內部審核功能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儘管如此，

董事會將每年就是否需要增設該功能作出檢討。  

 

  守則條文第 E.1.5 條：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  

 

本公司沒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為確保各高層管

理人員所收取的薪酬合理而非過多，彼等均無參與其薪酬之決議，與薪酬委員會

成員 (該等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且獲授權基於本公司薪酬政策中所述之多

項因素共同決定高層管理人員之薪酬 )亦沒有任何關係。董事會認為沒就該等資

料作出披露對本公司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反之，相關的披露或會引起員工之

間不適當的比較，且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將高度敏感及機密的資料提供予競爭對

手及有意招聘高層管理人員的其他第三者。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資料的

披露既不能就促進本公司企業管治提供相關資料，亦不符合其成員利益。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並已向本公司所有董事就是否已遵

守或在任何方面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皆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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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之刊發   

 

本公告已載於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aihl.etnet.com.hk/tc/ca_calendar.php)。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

告 (內載有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發送予本公司成員，並於上述網

站發布。   

 

 承董事會命  

 凱聯國際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伍秀薇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之日，鍾琼林先生、鍾炯輝先生、鍾燊南先生、鍾聰玲女士、鍾仲涵先生和鍾振風先生均為
執行董事；周雲海先生、黃耀德先生和李松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註：  本公告之中文譯本只供參考，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本為準。  

http://www.hkexnews.hk/
http://aihl.etnet.com.hk/tc/ca_calendar.php

